
臺北市政府 95.07.20.  府訴字第 09584261400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財團法人○○醫院

代　　表　　人：○○○

原 處 分 機 關：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訴願人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 95年 4月 24日廢字第 H95002263號執

行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處分書，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　　文

　　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90日內另為處分。

　　　　事　　實

　　緣原處分機關內湖垃圾焚化廠執勤人員於 95年 3月 21日 9時 12分，在本市內湖垃圾焚

化

廠執行稽查勤務時，查得案外人○○股份有限公司所有車輛（車號：xxx-xx）載運廢棄物進

廠傾倒，其垃圾內夾雜訴願人所委託清運處理之廢棄針頭等感染性事業廢棄物，乃當場拍照

存證，並查認訴願人未依規定貯存感染性事業廢棄物，原處分機關爰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36條

第 1項規定，以 95年 4月 7日北市環內焚罰字第 X423810號處理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舉發

通知書予以告發，嗣依同法第 53條第 2款規定，以 95年 4月 24日廢字第 H95002263號執行

違反

廢棄物清理法案件處分書，處訴願人新臺幣 6萬元罰鍰。上開處分書於 95年 4月 25日送達，

訴願人不服，於 95年 5月 16日向本府提起訴願，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一、按廢棄物清理法第 2條第 1項第 2款第 1目及第 4項規定︰「本法所稱廢棄物，分下列

　　 2種：......二、事業廢棄物：（一）有害事業廢棄物：由事業所產生具有毒性、危險

　　性，其濃度或數量足以影響人體健康或污染環境之廢棄物。」「第 1項第 2款之事業，

　　係指......醫療機構......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業。」第 4條規定：「本法

　　所稱主管機關：......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第 5條規定：「本法所稱執行

　　機關，為直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第 36條規定︰「事業廢棄物之貯存、清除或

　　處理方法及設施，應符合中央主管機關之規定。前項事業廢棄物之貯存、清除、處理方

　　法及設施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第 53條第 2款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新臺幣 6萬元以上 30萬元以下罰鍰。經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按日連續處罰

　　。情節重大者，並得命其停工或停業：......二、貯存、清除或處理有害事業廢棄物，

　　違反第 36條第 1項規定。」第 63條規定：「本法所定行政罰，由執行機關處罰之；....



　　..」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第 1條規定：「本標準依廢棄物清理法..

　　....第 36條第 2項規定訂定之。」第 2條規定：「本標準專用名詞定義如下：一、貯存

　　：指事業廢棄物於清除、處理前，放置於特定地點或貯存容器、設施內之行為。二、清

　　除：指事業廢棄物之收集、運輸行為。......」第 7條第 1項第 2款第 1目規定：「感

　　染性事業廢棄物之貯存方法，應符合下列規定：......二、下列事業廢棄物應以不易穿

　　透之黃色容器密封貯存，並標示感染性事業廢棄物標誌：（一）廢棄之針頭、......」

　　第 8條規定：「一般事業廢棄物之貯存設施，除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外，應符合下列

　　規定：一、應有防止地面水、雨水及地下水流入、滲透之設備或措施。二、由貯存設施

　　產生之廢液、廢氣、惡臭等，應有收集或防止其污染地面水體、地下水體、空氣、土壤

　　之設備或措施。」第 9條規定：「感染性事業廢棄物之貯存設施除應符合前條規定外，

　　並應符合下列規定：一、應於明顯處標示感染性事業廢棄物標誌及備有緊急應變措施，

　　其設施應堅固，並與治療區、廚房及餐廳隔離。但診所得於治療區設密封貯存設施。二

　　、貯存事業廢棄物之不同顏色容器，須分開置放。三、應有良好之排水及沖洗設備。四

　　、具防止人員或動物擅自闖入之安全設備或措施。五、具防止蚊蠅或其他病媒孳生之設

　　備或措施。」第 16條規定︰「感染性事業廢棄物之清除方法，......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以不同顏色容器貯存之廢棄物不得混合清除。但以黃色容器貯存之感染性事業廢棄

　　物採焚化法或熔融法處理者，不在此限。二、於運輸過程，不可壓縮及任意開啟。三、

　　不可燃感染性事業廢棄物直接清除至最終處置場所前應先經滅菌處理。四、運輸途中應

　　備有冷藏措施。」第 18條第 2款、第 3款規定：「感染性事業廢棄物除中央主管機關另

　　有規定外，應先經中間處理，其處理方法如下：......二、黃色容器貯存之感染性事業

　　廢棄物：以滅菌法處理或以熱處理法處理。三、廢棄之針頭、針筒：以熱處理法處理或

　　應經滅菌後粉碎處理。」

　　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第 1條規定︰「本標準依廢棄物清理法（以下簡稱本法）第 2

　　條第 2項規定訂定之。」第 4條第 1項第 6款第 4目規定：「有害特性認定之有害事業

　　廢棄物種類如下：......六、感染性事業廢棄物：指醫療機構、醫事檢驗所、醫學研究

　　單位、生物科技機構及其他事業於醫療、檢驗研究或製造過程中產生下列之廢棄物：..

　　....（四）廢棄物之尖銳器具：指於醫學、研究或工業等實驗室中，或用於醫護行為曾

　　與感染物質接觸而廢棄之尖端器具，包括注射針頭、注射筒、輸液導管、手術刀或曾與

　　感染性物質接觸之破裂玻璃器皿等。」

二、本件訴願理由略以：

　　原處分機關所查獲之廢棄物，係訴願人所採購之○○抗感染安全尖端導管組盒中之多餘

　　配件，非注射針頭，且未曾用於醫護行為上，並無感染之虞，未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 36

　　條第 1項規定。訴願人對於感染性事業廢棄物之分類收集，除採高於標準規範認定外，



　　對於較易引起爭議之物品，皆以感染性廢棄物認定，交由合格廠商處理，注射針頭亦備

　　有專用容器盛裝，依法併同其他感染性廢棄物每日據實申報，請予詳查。

三、卷查本案係原處分機關內湖垃圾焚化廠執勤人員執行稽查勤務，於事實欄所述時、地，

　　查認訴願人未依規定貯存其所產生之感染性事業廢棄物，乃依法告發、處分，此有原處

　　分機關內湖垃圾焚化廠 95年 3月 21日廢棄物進廠落地檢查結果表、臺北市一般廢棄物及

　　一般事業廢棄物清除處理遞送聯單、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事業廢棄物管制中心事業廢棄物

　　委託共同處理管制遞送三聯單、原處分機關內湖垃圾焚化廠不得焚化廢棄物出廠管制聯

　　單及採證照片 6幀等影本附卷可稽。是原處分機關依法告發處分，尚非無據。

四、至訴願人主張原處分機關所查獲之廢棄物，係訴願人所採購之○○抗感染安全尖端導管

　　組盒中之多餘配件，非注射針頭，且未曾用於醫護行為上，並無感染之虞乙節，查原處

　　分機關所查獲之系爭廢棄針頭，依採證照片所示，已與針頭套蓋分離，且與已使用過之

　　廢棄棉花棒一同丟棄，應可認定係已使用過之廢棄針頭，又縱訴願人主張系爭廢棄針頭

　　係輸液導管之配件乙節屬實，然衡諸經驗法則，使用該輸液導管時，即需使用該針頭，

　　產品製造廠商實無於該輸液導管組盒中附帶一多餘針頭配件之必要。依前揭事業廢棄物

　　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第 7條第 1項第 2款第 1目及第 18條第 2款、第 3款規

定

　　，系爭廢棄針頭除應以黃色容器貯存，並標示感染性事業廢棄物標誌外，尚須以熱處理

　　法處理或經滅菌後粉碎處理。又縱該廢棄針頭非注射針頭，而係某輸液導管組盒中之配

　　件，依前揭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第 4條第 1項第 6款第 4目規定，感染性事業廢棄

　　物所規定廢棄物之尖銳器具除注射針頭外，尚包含輸液導管，則系爭廢棄針頭既為輸液

　　導管之配件，自屬前揭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第 4條第 1項第 6款第 4目規定範圍，

　　訴願理由，核無足採。

五、惟查，本件原處分機關係於本市內湖垃圾焚化廠執行稽查勤務時，查得訴願人所委託清

　　運處理之一般事業廢棄物中夾雜有廢棄針頭之感染性事業廢棄物，則本件所查獲系爭感

　　染性事業廢棄物之狀態似已屬清除、處理之階段，何以原處分機關於系爭處分書所記載

　　訴願人之違規事實為「感染性事業廢棄物之貯存設施未符規定」？不無疑義。又原處分

　　機關 95年 6月 26日北市環授稽字第 09533439800號函復本府訴願審議委員會前揭疑義略

　　以：「......說明：......三、查本案係本局所屬內湖焚化廠執勤人員，......發現○

　　○股份有限公司清運之一般事業廢棄物夾雜感染性事業廢棄物（針頭）及印有○○醫院

　　之封套，認定財團法人○○醫院未遵行『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規

　　定之貯存方式貯存有害事業廢棄物，於一般事業廢棄物中混存有害事業廢棄物，......

　　」然訴願人於一般事業廢棄物中夾雜感染性事業廢棄物而委託清除，是否即得逕予直接

　　推論訴願人之感染性事業廢棄物貯存設施未符規定？容有斟酌之餘地，有再予釐清確認



　　之必要。從而，應將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90日內另為處分

　　。

六、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有理由，爰依訴願法第 81條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副主任委員　王曼萍

　　　　　　　　　　　　　　　　　　　　　　　　　　　　　　　　　　委員　陳　敏

　　　　　　　　　　　　　　　　　　　　　　　　　　　　　　　　　　委員　曾巨威

　　　　　　　　　　　　　　　　　　　　　　　　　　　　　　　　　　委員　曾忠己

　　　　　　　　　　　　　　　　　　　　　　　　　　　　　　　　　　委員　陳淑芳

　　　　　　　　　　　　　　　　　　　　　　　　　　　　　　　　　　委員　林世華

　　　　　　　　　　　　　　　　　　　　　　　　　　　　　　　　　　委員　陳石獅

　　　　　　　　　　　　　　　　　　　　　　　　　　　　　　　　　　委員　陳立夫

　　　　　　　　　　　　　　　　　　　　　　　　　　　　　　　　　　委員　陳媛英

　　中　　華　　民　　國　　　95　　年　　　7　　 月　　　20　　　日市長　馬英九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決行


